
~46 大会－第四十一届会议

41/151. 改善所有移徙工人境况并确保
其人权和尊严的措施

大会，

再次重申有关国际保护人权的一些基本文件、特

别是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、O 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约、＠

＜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员）《消除对妇女一

切形式歧视公约”“听戴的原则和标准永远有效，

铭记着在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

化组织的范围内制订的一些原则和标准，井且铭记着

联合国其他专门机构和各个机关所进行的关于移徙工

人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重要性，

重申尽管已有既定的一套原则和标准，但仍然需

要进一步努力改善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的境况并确

保他们的人权和尊严，

回顺其1979年12月 17 日第34/172号决议，其中决

定成立一个对全体会员国开放的工作组，由其拟订一

项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的国际公约，

又回顺其1980年12月 15 日第35/198号、 1981年12

月 16 日第36/160号、 1982年 12 月 17 日第 37/170 号、

1983年12月 16 日第38/86号、 1984年 12 月 14 日第39/

102号和1985年12月 13 日第 40/130 号决议，其中延长

了起草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工作

组的工作期限并要求其继续工作，

审查了工作组于1986年 9 月 24 日至10月 3 日举行

的第七届会议所取得的进展，＠会议上工作组继续进

行公约草案的二读，

关切由于目前的财政状况，工作组无法按照大会

为工作组所定的惯例，于1986年大会闭会期间在经济

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之后立即召开会议，

注宜测工作组建议其闭会期间会议不应再予中

止，以期尽快完成公约草案所余条款的二读，

1. 满意地注意剿起草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

停见 A/C.3/41/3 。

属权利国际公约工作组的报告，唾特别是工作组在公

约草案二读阶段起草工作上取得的进展，

2. 决定为使工作组能尽早完成任务，工作组应

紧接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7年第一届常会之后在纽

约召开为期两星期的闭会期间会议，

3. 请秘书长向各国政府转递工作组的报告，以

便使工作组成员能在1987年春季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

上继续公约草案二读阶段的起草工作，并将该次会议

取得的结果转递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审议1

4. 还攘秘书长把上述文件转递联合国各主管机

构和有关国际组织供它们参考，以使它们能够继续同

工作组合作；

5. 决定工作组应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期间开

会，最好是在大会一开始就开会，继续保护所有移徙

工人及其家属权利国际公约草案的二读工作，

6. 请秘书长尽一切可能，确保向工作组提供适

当的秘书处服务，使其可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7年

第一届常会之后的闭会期间会议上以及在大会第四十

二届会议期间适时履行其任务。

1986 年 1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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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/152. 改善社会生活

大会，

念及联合国会员国于“联合国宪章》中承诺促成大

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及较善的民生，

回顺q世界人权宣言”)和《社会进步和发展宣

言＂＠中所宣告的各项原则，

考虑剃有必要在科学、技术和物质进步与人类智

慧、精神、文化和道德的发展之间保持和谐的平衡，

认为改善社会生活必须以尊重和促进所有人权、

特别是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为基础，

意识到言论、信仰和结社自由，特别是确保全体

人民在就业、保健、教育、文化、休息及特别是社会


